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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(以下同)115 年 5 月 22 日安聯字第

1150000336 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「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，將於 115 年 6 月 1 日(含)起暫停受理新申購(包含所有新申請之

單筆申購、轉入及定期(不)定額申購)；本行原已持有本基金之投資人，其投資人權益不受

影響，仍可選擇繼續持有、依既有之 Fund+投資契約條件續扣基金，或依規定辦理贖回或

轉出交易。 

三、原採定期(不)定額交易之投資人，得按原定期(不)定額契約扣款，惟不得增加扣款日期、金

額或扣款次數。 

四、詳情請至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官網查詢。 


